赴江苏、浙江、内蒙古、黑龙江省

“了解《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落实情况”调查报告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地质咨询部
摘要：通过对江苏、浙江、内蒙古、黑龙江四省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国有地勘单位、国有矿山企业以及民营矿山企业就《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感受到《决定》给各级地质工作管理部门和地质系统工作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但也深深地了解到目前地勘单位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地勘单位经济实力不强、属地化改革过程中的大量遗留问题、地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矿权登记中的地方保护问题严重、地勘单位改革中缺乏相关扶植政策等。目前地勘单位希望尽快出台《决定》的配套政策措施和建立国家和省级地质勘查基金，处理好公益性地质队伍和商业性地勘单位的关系，发挥地勘单位在落实《决定》及地质找矿中的主力军作用。并建议：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已颁发的有关地质工作的文件；对探矿权、采矿权实现市场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增加矿权登记的透明度；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组建要精干、高效；以及地质人才问题和地质工作定额管理问题。    
2006年6月5日至6月17日和7月3日至7月15日，调研组赴江苏、浙江两省与内蒙古、黑龙江两省区就《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调研了两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国有地勘单位、国有矿山企业以及民营矿山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情况，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并征求意见和建议。调研方法以座谈会与会下交流结合；座谈资料与实际文字资料结合；面上了解与实地考察结合；召开座谈会10多次，出席人员一百多人。各类文字资料十余份。    
一、学习、理解、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主要共识和成果    

通过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学习温家宝总理就贯彻《决定》所作的六条重要批示、曾培炎副总理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孙文盛部长的会议主题报告。不论国土资源厅和局，还是地勘局和地勘单位都认为《决定》是新时期做好地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各单位高度重视《决定》和地质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召开党组或党委会，学习《决定》内容，传达地质工作会议精神。四省区都专门成立了贯彻落实《决定》领导小组。在学习、理解、贯彻、落实《决定》的过程中，广大地质干部职工主要形成以下共识：    
1.《决定》的颁布和地质大会的召开，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地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地质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新的历史、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观，决定了加强地质工作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所以，贯彻落实《决定》，必须要摒弃旧的思维定式和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树立全新的发展意识。    
2.《决定》的颁布和地质大会的召开，给地勘单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这一发展机遇，地质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应统一思想，调整工作思路，积极整合资源，加强队伍建设，是当前着力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3.坚持深化改革不动摇。当前重点是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切实解决地勘单位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地勘单位的发展和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地勘单位自身要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和作为意识，大胆创新，勇于实践。    
4.国有地勘单位要在新一轮地质找矿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地勘队伍五十年来的光辉里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这支队伍的存在价值。高度重视和发挥国有地勘单位，在新一轮地质找矿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5.江苏、浙江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两省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关系，在融入地方，服务地方，有为有位方面做出新的贡献，是两省地勘队伍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重要课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确立了全区为矿产资源大区的战略地位。内蒙古国土资源厅根据内蒙古未矿产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很大的优势，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地质勘查工作。十一五期间，全区非油气地质工作预计总投入100亿元，力争实现找矿的重大突破。    
黑龙江国土资源厅在《决定》精神推动下，加大了与省财政厅沟通、协调力度，确定利用5年时间在全省主要成矿区带开展185幅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总投资3亿元。加强地质勘查工作对全省农业地质工作的支持力度，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黑龙江省政府合作，首期投资4000万元，开展农业地质调查项目。    
6.加大宣传力度。有些省(区)国土资源厅、地勘局、部分地调院和地勘单位门户网站开设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专题，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方式，在本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决定的热潮，营造全社会了解、重视、支持、关心地质工作的良好氛围。    
7.制定本省贯彻《国务院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筹备本省地质工作会议的工作方案，制定建立省级地质勘查基金的具体方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勘单位经济实力不强，地质工作有效投入严重不足。过去20多年里地质工作相对萎缩，地勘事业费的保供一直不足。属地化后，地勘单位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维持队伍生存，从事地质工作的资金和技术装备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中央提出加强地质工作，多数地勘单位也认识到地质找矿仍是地勘单位生存发展的主业，但限于资金和技术装备等因素，地质立队工作困难重重，成效还不够理想。    
黑龙江地勘局所属的17个地勘单位有13家被确定为差额事业单位，国家和省政府在工资、补贴、货币化分房等方面增量部分只按50%差额增加，更增加了地勘费的不足和地勘单位的经济困难。    
2.属地化改革过程中的大量遗留问题，虽然近几年做了很努力，解决了一部分，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兑现尚未启动，职工反响很大。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对属地化的省地勘局、华东有色地勘局、地调院历史遗留问题调研，其中离退休和在职人员应补贴住房面积601211.94平方米，金额45944.49万元。浙江省地勘局第九地质大队职工住房补贴资金缺口7000万元。黑龙江地勘局要解决全局职工住房补贴资金缺口在4亿元以上。    
二是地勘队伍基地和基建的历史欠帐很多。部分地勘单位因从偏僻地区迁往城镇的基地问题仍未全部解决。内蒙古地勘局106探矿工程队位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边，全队500多职工，住进单元楼房的仅占30%，其他住在平房，还有近百户职工仍住在50、60年代的土坯房中，实地调研，深感地勘职工的居住生活环境很凄惨。黑龙江有色地勘局706队，地处齐齐哈尔郊区，给职工家属工作学习生活带来很大困难，职工子女上学，甚至队上职工找对象都成问题。华东有色地勘局13个事业单位中有3个单位主要临时租用土地房产运行。    
三是地勘事业单位属地化后，与当地事业单位待遇上有差距，预算上有缺口。由于各地地勘局原隶属于中央部委，职工工资福利待遇与江苏、浙江两省当地事业单位职工存在较大差距。    地勘单位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仍存在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矿产勘查开发总院职工人数3247人，其中离休职工33人、退休职工1778人、在职职工1436人。在职职工中岗职工768人、长学人员21人、长病工伤人员44人，离岗休养人员204人、下岗人员396人、外借人员3人。遗属408户。净资产情况：净资产1808万元，其中国家基金4949万元、地勘发展基金-489万元、公益金133万元、未分配利润-2785万元。    
3.地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由于野外地质工作艰苦，目前地勘单位社会地位低，办公生活条件差，地勘职工经济待遇差等，不少地勘单位已多年没来新毕业的大学生了。人才难引进，现有人才难留住，地质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一些已经退休近10年的老地质专业技术人员，仍然在从事地质资料整理、报告编制等工作。特别是缺少有能力、能独挡一面的地质专业技术找矿方面项目负责人这一层次的人才，是制约地质工作突破的瓶颈，也是制约地勘单位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技术工人存在着老化。    
4.矿产资源管理中的矛盾严重。《矿产资源法》不够完善，存在缺陷。由于矿产资源的各矿种类在分布和贫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现有的《矿产资源法》要涵盖我国已探明有储量的156个矿种的矿产资源是有难度的，对不同矿种在分布和品位贫富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要区别对待，条文要细化和完善。而且现有《矿产资源法》在处理国家、地方和当地群众利益问题上有待完善。    矿权登记中的地方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不少地方在申请探矿权时，要求有当地政府的同意，目前地勘单位申请探矿权很难获得。一是在江苏、浙江两个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被拒绝；二是地方利益保护，不少地方已明白矿产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当地勘单位申请探矿权时，想占为地方己有，以已有人申请为由拒绝地勘单位的申请。    
5.缺乏地勘单位改革和地勘产业培植过程中的相关优惠政策。推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是加强地质工作、完善地质工作体制机制的基本要求。但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地勘产业的培植和发展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地勘单位不良资产的处置、税收优惠政策、地勘产业发展中的投融资问题等，以促进地勘单位的改革。    
6.地勘单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一些地勘单位经改革后，地勘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因改革而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内退职工要求提高待遇、买断工龄职工要求参加单位工作、离退休职工要求按地方政策补足待遇等问题。这也需要我们总结改革经验和今后谨慎推进改革的问题。    
三、调研中反映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在对国土资源厅、地调院、地勘局和地勘单位的调研中，各家对《决定》的理解和期望也不尽相同，但在加强地质工作的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如：    
1.希望尽快出台《决定》的配套政策措施和省级贯彻实施意见,对强化各级政府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地质工作的共识，调动广大地质人员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做好新时期地质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期应在征求各部门意见、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地质工作和地勘队伍实际，尽快出台“配套措施”和“实施意见”，细化落实各项相关政策。    
2.地勘队伍和广大地质工作人员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主力军。要切实关心地质勘查队伍的发展，调动好广大地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地勘队伍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深，垂直管理时间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目前仍属弱势群体。作为国有全额事业性质，一直从事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付出很多，得到很少，急需关心。在新的形势下，一定要充分肯定地勘队伍的历史贡献，更多地关心、稳定这支队伍，从而调动好广大地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做好地质工作决心和信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推进自治地勘局、有色地勘局和煤田地质局内部企业化改革的政策是：改革是在保留事业单位的牌子、性质，事业经费不断，人员退休事业身份不变，地勘单位职工住房制度改革和职工养老保险，与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同等对待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于稳步推进地勘单位改革具有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在目前推进地勘单位改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3.尽快建立国家和省级地质勘查基金，增加地勘投入。地质勘查是探索性工作，具有投入多、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在政府、社会、企业、自然人共同出资投入勘查的新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单靠地勘队伍自身投入，难有大的作为，迫切需要建立国家和省级勘查基金，引入市场机制，优选项目承担单位，实现滾动发展，以便实现地质工作的新突破。同时，对海外风险勘查专项资金也应有所考虑，以便地质勘查工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4.关于建实建强地方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和公益性地质工作可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四省区国土资源厅、地调院、地勘局和地勘单位在此问题上的看法相差较大。对于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目前，全国省级地调院归各省国土资源厅管理的有六家(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内蒙古、宁夏)，其余省级地调院均归各省地勘局管理。反对“以建实建强公益性地质队伍为名，行新的政事不分之实”。对于公益性地质工作，地勘单位要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5.关于培养、引进和留住地质专业技术人才的问题。目前，地勘单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造成地质人才短缺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现有地质类专门人才培养的专业淡化和数量减少；二是由于野外地质工作条件较差，工作辛苦，但地勘单位社会地位不高，吸引力度弱，经济条件差，地质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来地勘单位工作，即使来了，也难留住。目前，不少地勘单位近十年没有大学生来了。不少地勘单位返聘已经退休的老地质技术人员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地质资料整理、报告编制等工作。地质技术人员中出现了新的“人才断层”，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    
四、几点建议    
1.结合贯彻落实《决定》，认真回顾国务院已颁发的有关地质工作的文件，清查贯彻执行情况。针对某些难以贯彻执行的方面，客观地分析原因，研究落实有关政策的有效措施，使诸如勘查费转增国家资本金、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及住房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企业矿产资源勘查支出税前扣除等，能在一定期限内得到解决。要对重要问题有序分解，确定具体单位为第一责任人，全程负责具体问题的落实、解决和追踪。    
2.尽快解决探矿权、采矿权计算机管理系统并行链接，加快基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计算机网络建设，使矿权登记管理系统得以及向地市级延伸。通过计算机系统建设，增加矿权登记的透明度。    
目前，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在申办矿时，管理部门为了避免矿权的重复设置，先要征求基层矿权登记部门的意见。有的基层矿权登记部门，利用审查的机会，通过不规范的操作，让地方投资者抢先登记矿权，直接损害了矿权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全国不在少数。国土资源部要切实保护矿权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尽快完善计算机网络建设，解决两个矿权登记系统的并行链接，提高矿权登记系统的透明度。在完善计算机系统建设之前，上级登记机关征求市县国土资源部门意见时，只提供登记区的四至范围，不提供申请项目的名称和其他详情。    
3.关于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组建问题，《决定》已经明确。但是队伍主体应该是能够从事地质调查一线工作的，避免形成庞大的管理层，成为管理机构。同时，应该建立新的机制，使队伍始终充满活力，真正成为能够承担起完成繁重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的队伍。    
4. 调整思路，修订地质工作定额，使工作定额既成为客观地核定投资的依据，又能为地勘单位自我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    
5.要高度重视地勘队伍中出现的“人才断层”问题，我们认为提高地勘队伍的人才吸引力是解决地勘队伍中“人才断层”的根本。
调研组成员：邵厥年、薛平、盛昌明
